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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309/2021_2022__E5_8D_AB_

E7_94_9F_E9_83_A8_E5_c80_309868.htm 卫生部关于印发《出

国医护专业技术人员资格认定管理办法（试行）》的通知(卫

医发〔2007〕67号)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卫生厅局，新疆生

产建设兵团卫生局： 为做好出国从事医疗活动医护专业技术

人员服务工作，并实施有效管理，确保其正当权益，维护我

国家声誉，我部制定了《出国医护专业技术人员资格认定管

理办法（试行）》，现印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 出国医护

专业技术人员资格认定工作由卫生部涉外专业技术人员资格

认定中心承担，该中心挂靠卫生部人才交流服务中心管理。 

二○○七年二月十四日出国医护专业技术人员资格认定管理

办法（试行） 第一条 为加强出国从事医疗活动的医师、护士

等专业技术人员的管理，维护出国医护专业技术人员合法权

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执业医师法》、《中华人民共和

国护士管理办法》以及其他相关法律法规，特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卫生部涉外卫生专业技术人员资格认定中心（以下简

称“认定中心”）负责出国医师、护士等卫生专业技术人员

的执业资格认定工作。 第三条 本办法适用于： （一）出国从

事医疗活动的中国医师的执业资格认定； （二）出国从事医

疗护理活动的中国护士的执业资格认定。 第四条 资格认定申

请者，必须向认定中心提交下列全部材料： （一）资格认定

申请表； （二）近期二寸免冠正面彩色照片两张； （三）身

份证明复印件； （四）中华人民共和国医师资格证书、医师

执业证书原件及复印件，或中华人民共和国护士执业证书原



件及复印件。 第五条 申请者可委托个人或单位进行申请，受

委托的个人或单位在申请时尚须出具申请人签署的授权委托

书。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

访问 www.100test.com 


